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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九尊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 

□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北京睿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执行法院裁定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，

由梁引文变更为北京睿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填写 

公司名称 北京睿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王欣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设立日期 2014年 1月 6 日 

注册资本 3,000万元 

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号 B 座 706-708室 

邮编 100080 

所属行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

主要业务 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、

技术推广；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、资产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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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投资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896610823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控股股东情况 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情况 王健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

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第一大股东变更系执行法院裁定，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公司一直没有实

际控制人，本次变更对公司日常管理和持续发展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

公司已与股东北京睿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睿洋能源”）取得联系，睿洋

能源表示并非故意违反相关规定，系法院强

制执行时未提前告知时间，本次事件突然，

相关披露文件需要时间准备。公司将督促睿

洋能源按相关规定补充披露相关收购文件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在全国

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《权益

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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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：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， 

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 

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睿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所持有的九尊能源 14,317,554 股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限售登记，股

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

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睿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

 

 

 

 

 北京九尊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年 3月 4日   


